






乌政办发〔2023〕102号

乌审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旗人民政府
领导工作分工调整的通知

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旗直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因工作需要，经旗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将旗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分工调整如下。
希 尼 旗委副书记、旗长
主持旗人民政府全面工作，负责审计工作。分管旗审计局。
周 帅 旗委常委、副旗长
负责旗人民政府日常事务，协助旗长负责意识形态、发展改革、综合经济管理、财税金融、统计、应急管理、国有资产管理、营商环境、政务服务、粮食、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工作。
分管：旗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发展研究中心、金融服务中心）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）、财政局（财政综合服务中心）、统计局、应急管理局（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政务服务局（政务服务中心）、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协助旗长分管旗审计局。
联系：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政协乌审旗委员会、人武部、监察委员会、总工会、共青团乌审旗委员会、国家税务总局乌审旗税务局、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烟草专卖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中国人民银行乌审旗支行、鄂尔多斯银监分局乌审监管组和驻旗金融、保险企业等。
阿拉腾朝鲁 旗委常委、副旗长
协助旗长负责民族事务、退役军人事务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水利、农牧业经济、林业草原、乡村振兴等工作。
分管：旗民族事务委员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社保和就业综合服务中心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、水利局（水利事业发展中心）、农牧局（乡村振兴统筹发展中心、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农牧技术推广中心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）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林业和草原局（毛乌素沙地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国有无定河林场）、无定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发展中心、内蒙古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农旅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
联系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乌审分公司、气象局。
越振荣 副旗长
协助旗长负责自然资源、规划、城建、交通运输、城市执法、房屋征收等方面工作。
分管：旗自然资源局（国土空间规划服务中心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、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）、交通运输局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）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投资项目代建中心、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国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。
联系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乌审旗分中心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乌审旗服务部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乌审旗大队、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乌审旗分中心、市道路养护服务中心乌审旗公路工区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分公司及驻旗交通运输、物流企业。
常玉君 副旗长、公安局局长
协助旗长负责公安、司法、信访等方面工作。
分管：旗公安局、司法局、信访局。
联系：旗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审旗大队。
范春慧 提名副旗长人选
[bookmark: _GoBack]协助旗长负责文化旅游、教育体育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市场监管、民政等方面工作。
分管：文化和旅游局（乌兰牧骑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文旅事业发展中心）、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局、萨拉乌苏河套人文化研究中心、教育体育局（教育教学研究中心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）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、医疗保障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、民政局（民政综合服务中心）、鄂尔多斯市文瀚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。
联系：旗文联、妇女联合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红十字会、广电网络公司、乌审旗新闻出版广电局、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乌审854发射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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